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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 
情形 

常見
項目 

建議方案 

油煙 
異味 

烹調
作業
區 

1.提高集氣設備抽氣速度，避免
烹調油煙直接逸散至大氣中。 

2.增加集氣設備有效面積，建議
投影面積超過烹調面積至少
20公分，提高集氣設備收集
效率。 

3.注意烹調作業區域周遭環境，
避免空氣流動影響集氣效率。 

污染
處理
設備 

1.根據污染型態選擇適當處理設
備，如檔板/濾網、濕式洗滌
塔、靜電集塵器、活性碳吸
附等。 

2.應注意各項設備裝置之先後順
序，如風車應設置於處理設
備後端，濕式洗滌塔後應避
免設置活性碳吸附設備。 

3.根據抽風量規劃處理設備之最
大處理量，避免容量不足導
致無法有效處理。 

4.妥善規劃處理設備之維護保養
頻率，避免處理效率下降及
延長設備壽命。 

排放
管道 

1.油煙排放管道出口應選擇於空
曠通風處，以利擴散。 

2.排放管道出口與附近住家之距
離建議在10公尺以上。 

3.禁止將烹飪廢氣逕行排放至溝
渠中。 

噪音 
馬達
風車 

1.採用靜音馬達。 
2.加裝隔震座、防音罩或隔音牆。 

油污 
污染 

污水
放流 

可加裝油脂截留器。 

廢棄物
棄置 

垃圾 
1.不任意棄堆置。 
2.加強垃圾分類。 

餐飲業油煙污染防制設備
保養維護紀錄表 

餐廳名稱： 

設備名稱：□濾網 □檔板 □水簾幕 □水洗設備 

                     □活性碳吸附□紫外線-臭氧/UV-O3  

                     □其他 

保養日期 保養內容 保養方式 
保養人員 

簽名 

 

月 

 

日 

□清洗擦拭 

□藥品添加 

□濾材更換 

□例行保養 

□管線檢修 

 □其他        

 □自行 

 □委外 

委外公司： 

 

費用合計： 

                      

元 

*做為防制設備自行維護紀錄參考，落實自主管理 



 

 

 

 

 

餐飲業於食材進行煎、煮、炒、炸、烤等烹飪
過程中，油脂經高溫氧化反應所產生之氣體。 

 

 
 

 

 

 

 

 

 

 
 

 

 

 

 

 

 

 

 

違反第20條、第23條，處新臺幣2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罰鍰；
其違反者為工商廠、場，處新臺幣10萬元以上2000萬元以下
罰鍰。 

違反第32條，處新臺幣1,200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鍰；其違反
者為工商廠、場，處新臺幣10萬元以上500萬元以下罰鍰。 

 
 

 

 
 

 

 

 

 

 

 
 

 

 

 

 

 
  

 

 

 

 

 

     

  

 

 

 

 

收集食材於煎、煮、炒、炸、烤等烹飪過程中
所產生之氣體。 

集氣設施：  

    — 應設置集油槽、導油孔及集油容器 

    — 廢氣捕集速度每秒0.5公尺以上 

    — 煙罩水平投影面積須超出烹飪區周邊 20 公 

         分以上   

風管： 依據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編，排氣速度
每秒7.5 公尺以上  

 

 

油煙廢氣可分為前處理與管末處理兩類： 

前處理技術： 

 

 

 

 

 

 

管末處理技術： 
 
 
 
 
 
 
 
 
 
 
 
 
 
     

油煙排放口：不直接面對民宅、設置於易擴散處 

排風管道：與易燃物間保持距離、風管 

                    轉彎處應設置清潔維修孔 

油煙廢氣：排放口不得導入溝渠中 

 

 

 

 

 

 

 

 

 

 
 
 
 
 
 
 

 

 

 

 

 

設備噪音：冷卻水塔、冷凍(冷藏)櫃、空調(通

風)系統、 抽排風機、水洗塔等。 

 

 

 

 

 

 

 

 

 

 

 

 

 

 

 

 

娛樂場所、營業場所之噪音管制標準 
 

 

 

 

 

 

 

 

 

 

日間：指各類管制區上午七時至晚上七時。 

晚間：第一、二類管制區指晚上七時至晚上十時； 

   第三、四類管制區指晚上七時至晚上十一時。 

夜間：第一、二類管制區指晚上十時至翌日上午七時； 

   第三、四類管制區指晚上十一時至翌日上午七時。 

違反者，處新臺幣3,000元以上3萬元以下罰鍰，
並應令其立即改善，如未遵行者，按次處罰。 

 

 

 

第20條 
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排放空氣污染物，
應符合排放標準。 

第23條 

公私場所應有效收集各種空氣污染物，
並維持其空氣污染防制設施或監測設施
正常運作；其固定污染源之最大操作量，
不得超過空氣污染防制設施之最大處理
容量。 

第32條 

在各級防制區及總量管制區內，不得有
餐飲業從事烹飪，致散布油煙或異味污
染物。 

公告污染
行為 

(環署空字第
0960027294號) 

餐飲業從事烹飪將烹飪廢氣逕行排放至
溝渠中，致產生油煙或惡臭者，為空氣
污染行為。 

空氣污染防制篇 

1.收集 

空氣污染防制法 

空氣污染來源 

3.排放 

油煙污染防制介紹 

設備類別 油煙處理效率 異味處理效率 

濕式洗滌塔 70~80％ 30~70％ 

靜電集塵器 70~90％ <40％ 

紫外光-臭氧 

UV-O3 

不建議單獨使用 80~90％ 

活性碳吸附 不建議處理油煙 60~90％ 

噪音管制標準 

時段 

管制區 

低頻(20至200 Hz) 全頻(20至20K Hz) 

日
間 

晚
間 

夜
間 

日
間 

晚
間 

夜
間 

第一類 32 32 27 55 50 40 

第二類 37 32 27 57 52 47 

第三類 37 37 32 67 57 52 

第四類 40 40 35 80 70 65 

噪音管制篇 

噪音管制法 

第9條 

噪音管制區內之娛樂場所或營業場所、
工程及設施，所發出之聲音不得超出
噪音管制標準。 

禁止行為及管
制區域與時間 

(新北府環空字 

第1060889204號) 

於本市第1類或第2類噪音管制區內晚
上10時至翌日上午8時，不得使用動
力機械從事餐飲之商業行為，致妨害
他人生活環境安寧。 

噪音來源 

2.處理 

設備類別 油煙處理效率 異味處理效率 

濾    網 

20~60％ 10~20％ 擋    板 

水 簾 幕 

新北市政府辦理住宅區餐飲業燒烤店
空氣污染防制管理作業要點 

管制對象 燒烤爐具數˃5爐且位於住宅區之燒烤店 

空污防制 

有效集氣： 
• 集氣風速≧0.5 m/s 
• 目視無空氣污染物逸散為原則 

防制設備規格要求 
• 粒狀物處理效率≧95% 
• 異味試車排放標準≦100 
• 操作參數每日或連續紀錄 

採樣設施要求 
• 防制設備前後設置採樣孔 

集氣/防制設備維護保養頻率 

噪音/水/廢
棄物規範 

設置油脂截留槽 
廢棄物委託合法清除、處理、分類、
標示 

噪音管制：晚上十時至翌日上午八時 

其他管制 
建管：防制設備/管道規格、設置限制 
消防安檢及申報 


